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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」修正為「臺

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」，業經本府於101年7

月23日以府法三字第10132088200號令修正公布，茲檢送

公布令及修正條文影本各1份，敬請 查照。

說明：本案經提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3次會議三讀

審議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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